
「
南
區
中
醫
門
診
總
額
支
付
制
度
推
動
小
組
第
九
次
會
議
」
會
議
紀
錄 

時
間
：
九
十
一
年
八
月
二
十
七
日
（
星
期
二
）
下
午
一
時
三
十
分 

地
點
：
中
央
健
保
局
南
區
分
局
九
樓
第
一
會
議
室
（
台
南
市
公
園
路
九
十
六
號
） 

出
席
單
位
及
人
員
： 

 
 

中
華
民
國
中
醫
師
公
會
全
國
聯
合
會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林
峻
生
、
翁
坤
炎
、
賴
惠
淳 

 
 

南
區
中
醫
保
險
事
務
聯
合
委
員
會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黃
進
泰
、
趙
炎
洲
、
陳
延
年
、
吳
材
炫
、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張
鐘
元
、
張
碧
東
、
卓
青
峰
、
謝
忠
南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

南
區
分
局
中
醫
門
診
總
額
支
付
制
度
推
動
小
組 

 
 
 
 
 
 
 

蔡 
 

魯
、
丁
增
輝
、
李
麗
娟
、
李
德
儒
、 

蔣
金
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南
區
分
局
資
訊
室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陳
源
聰 

南
區
分
局
住
院
費
用
組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黃
雅
卿 

主
席
：
蔡
經
理
魯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記
錄
：
邱
美
玲 

壹
、 

主
席
致
詞
（
略
） 

貳
、 

報
告
事
項 

一
、 

中
華
民
國
中
醫
師
公
會
全
國
聯
合
會
代
表
報
告
（
略
） 

二
、 

南
區
中
醫
保
險
事
務
聯
合
委
員
會
報
告
（
略
） 

三
、 

南
區
分
局
中
醫
門
診
總
額
支
付
制
度
推
動
小
組
報
告
（
略
） 



【
報
告
案
一
】 

案
由
：
中
保
會
南
區
分
會
全
體
委
員
支
持
健
保
局
近
期
實
施
之
新
措
施
。 

說
明
：
一
、
依
據
九
十
一
年
八
月
十
三
日
中
保
會
南
區
分
會
第
一
屆
第
一
次
委
員
會
議
通
過
。 

二
、
新
措
施
上
路
如
民
眾
有
不
滿
或
抱
怨
委
員
們
會
運
用
本
身
或
公
會
力
量
求
其
圓
滿
。 

 
    

 

【
報
告
案
二
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

案
由
：
有
關
新
修
訂
之
「
全
民
健
保
中
醫
門
診
總
額
支
付
制
度
中
醫
審
查
注
意
事
項
」
。 

說
明
：
依
據
九
十
一
年
六
月
十
七
日
中
保
會
第
十
七
次
委
員
會
議
修
正
通
過
（
如
附
件
一
）
。 

 
    

 

【
報
告
案
三
】 

案
由
：
有
關
新
修
訂
之
「
全
民
健
保
中
醫
門
診
總
額
支
付
制
度
醫
療
費
用
控
管
辦
法
實
施
要
點
」
。 

說
明
：
依
據
九
十
一
年
六
月
十
七
日
中
保
會
第
十
七
次
委
員
會
議
核
備
通
過
（
如
附
件
二
）
。 

參
、
提
案
討
論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【
提
案
一
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提
案
單
位
：
中
保
會
南
區
分
會 

案
由
：
有
關
全
民
健
保
特
約
教
學
醫
院
中
醫
門
診
有
申
報
慢
性
病
浮
濫
之
情
事
，
提
請
討
論
。 

說
明
：
一
、
醫
院
最
為
之
詬
病
方
面
如
申
報
慢
性
病
及
用
藥
天
數
不
當
，
應
如
何
加
強
管
理
。 

 
 
 
 
 
 

二
、
又
以
交
通
車
接
送
病
患
，
有
違
醫
學
倫
理
與
就
醫
之
公
平
性
。 

 

決
議
：
發
現
異
常
院
所
時
，
可
經
由
檔
案
分
析
、
病
歷
歸
戶
彙
整
相
關
資
料
，
再
針
對
專
業
審
查
或
行
政
審
查
做
處
理
。 

一
、 

涉
及
專
業
部
份
由
專
審
醫
師
評
估
，
例
如
慢
性
病
用
藥
天
數
之
適
當
性
進
行
審
核
，
必
要
時
由
中
保
會
南

區
分
會
進
行
輔
導
。 

二
、 

違
反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相
關
法
規
，
虛
浮
報
醫
療
費
用
事
證
明
確
移
送
南
區
健
保
局
處
理
。 

 



【
提
案
二
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提
案
單

位
：
中
保
會
南
區
分
會 

 
案
由
：
有
關
減
量
抽
審
指
標
，
提
請
討
論
。 

說
明
：
一
、
現
行
以
一
百
家
為
減
量
目
標
，
依
附
件
三
之
條
件
篩
選
，
已
執
行
九
十
一
年
四
至
六
月
份
減
量
送
審
方
案—

三
個
月
隨
機
選
取
二
個
月
免
抽
調
病
歷
及
免
送
專
審
。 

 
 
 
 
 
 

二
、
每
季
檢
討
減
量
送
審
之
實
施
成
效
提
供
南
區
分
局
修
正
參
數
值
，
先
行
篩
選
符
合
條
件
的
名
單
（
如
附
件
四
）
。 

決
議
：
減
量
目
標
家
數
放
寬
為
二
百
家
。 

 肆
、
推
動
小
組
成
員
異
動
摘
要 

南
區
分
局
中
醫
門
診
總
額
支
付
制
度
推
動
小
組
陳
秀
環
委
員
改
由
費
用
組
專
員
蔣
金
錚
擔
任
。 

 

參
、 

散
會
：
下
午
三
時
三
十
分 

       



  


